
关于举办全国环保社会组织培训班暨 2020 年“环保

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 基金”启动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

态环境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要求，

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在生态环境

保护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根据年度培训计划安排，我部定于近期

举办全国环保社会组织培训班暨 2020 年“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基金”启动活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6日，为期 2天。 

  二、培训方式 

  网络培训（腾讯会议系统），设施开放现场教学部分内容通

过凤凰网“风直播”平台收看。 

  三、参加人员 

  各省（区、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

环境局宣教部门有关负责同志 1名；各省（区、市）生态环境厅

（局）推荐本地环保社会组织代表 2名；“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环保社会组织联盟成员单位代表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统一组织

参训，共约 200人。 

http://jjjcz.mee.gov.cn/yw/202003/t20200316_769164.html
http://jjjcz.mee.gov.cn/yw/202003/t20200316_769164.html


  四、培训内容 

  （一）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与任务和最新国家政策精神

解读； 

  （二）与社会组织管理相关的国家政策解读； 

  （三）加强能力建设参与环境治理； 

  （四）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经验和优秀案例分享； 

  （五）推进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案例分享； 

  （六）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分享； 

  （七）“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基金”二期项目介绍。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培训暨启动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承办。本次培训免收培训费。 

  （二）请各省（区、市）生态环境厅（局）组织各有关单位

统一报名，于 2020年 5月 21日（周四）前将报名回执（见附件）

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请参加人员保持网络通畅，于 5月 24日前在电脑或

手机上安装“腾讯会议”软件，并于 5月 24日配合生态环境部

宣传教育中心集中调试设备，做好参训准备。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 

  联系人：李晓 

  电话：（010）65645855 



  （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联系人：梅斯勒、黄瀞漪 

  电话：（010）84665633、15801519794、18810567754 

  邮箱：yanjiusuo@ceec.cn 

  附件：报名回执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0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5/W020200520431197372297.doc

